
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秦环罚决〔2024〕 5015 号

2024年 4月 15 日， 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你公司进行

了现场检查

当事人名称：昌黎县润丰金属加工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130322MAO7MEG701

地址： 昌黎朱各庄镇朱各庄村、 秦西工业园区范围内

法定代表人： 任立国

。

一、 违法事实和证据

经现场检查，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 现场检
查时你公司正在生产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内建设内容轧钢车
间内批准3条冷轧生产线，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轧钢车间内
有4条冷轧生产线，经调查询问得知冷轧车间新增冷轧生产
线为2020年2月 15 日建设完成的，现场检查时4条冷轧生
产线均正在生产，你公司新增1条冷轧生产线配套的污染防
治设施未经验收， 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的环境违法行为。 有
关事实有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于2024年4月 15 日
在你公司制作的《现场检查 (勘验) 笔录》《调查询问笔录》、
现场照片； 你公司提供的《环评批复》、《验收意见》、 电量
缴费 单营业执照等证据材料 。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九

条“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、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其配套建设

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，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；未经验收或者

验收不合格的，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 前款规定的建设项目投入生

产或者使用后，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环

境影响后评价。”的规定。 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于2024年6月 15 日

告知你公司违法事实、 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， 并告知你公司

有权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申请。 以上事实有《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行

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 (秦环罚告 (2024) 5011 号)、《秦皇岛市生态环

境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 (秦环罚听告 (2024) 5003号) 和《送达




